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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事诉讼证明权研究》是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重点课题“和谐社会的
法治基础研究”（项目编号06SFB1001）的最终研究成果，课题于2007年年初被批准立项，2008年年底
完成，主要内容写作于2007年6月至2008年12月。
当时，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引起法学界的广泛
关注和讨论，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基础理论上对此进行研究。
书稿完成后，于2010年4月通过了司法部组织的专家组鉴定。
之后，根据鉴定组专家的意见，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又做了一些修改完善。
　　《民事诉讼证明权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和
国际环境，对有关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辨析和论证。
和谐是人类一贯的美好理想，和谐社会离不开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条件和基础，这些条件和
基础又离不开制度的中介与整合，而法是社会中最正式的制度，对各种社会规范具有保障和整合功能
；法的这种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则取决于法自身的质量和在社会中被遵循的程度，即贯彻“法治”原
则的程度；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本书分析了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法治因素”的概念，在学术上首次提出并研究了
法的“和谐”价值。
本书把和谐与利益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对当前社会中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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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院的裁判建立在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基础上，而证明案件事实的前提条件则是证明权。
在民事诉讼中，所谓证明权其实就是证明主体实施证明行为的权利。
证明权由主体、客体、内容等基本要素构成。
证明权的主体包括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法院和检察院，他们在民事诉讼中均可实施一定的证明行
为；证明权的客体是证明行为，包括取证行为、举证行为、质证行为、认证行为、用证行为以及心证
公开行为等；证明权的内容即其具体权能非常丰富，包括取证权、举证权、质证权、认证权、用证权
、心证公开请求权等一系列权利。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证明权具有宪法地位，同时它也得到了一些国际条约的肯认；在我国，虽然也可
寻得证明权的宪法依据和其他法律规范依据，但是，证明权或者其所属的司法保障请求权毕竟没有得
到宪法直接而明确的规定。
虽然证明权作为一种诉讼权利特别是作为当事人一种重要的诉讼权利有极高的法律地位，但是，它并
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其在立法和司法中均受到限制。
证明权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在立法上对其权能或付之阙如，或漏洞百现
，在司法中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之证明权更未受到法官应有的尊重，这使得其极像贫瘠土壤上的作
物面临生长困境。
鉴于证明权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重大的意义，给其添培肥沃的土壤，保障其有健康生长和正常运行的环
境也就现实而急迫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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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科规划课题、湖南省教科规划课题以及其他厅局级课题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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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体来说和谐社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身份隶属的和谐社会，财产隶属的和谐社会和全面发展
的和谐社会。
　　第一，身份隶属的和谐社会。
和谐的要义是一定的社会公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某些时期，如果统治者品德高尚，统治有方，
人民的负担相对不重，就会出现所谓的太平盛世，例如西周初期的礼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等。
但这是以身份等级为前提的，以维护等级特权为基础的，真正得到全面发展的是少数官僚贵族。
　　第二，财产隶属的和谐社会。
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财产私有制、代议民主制和普选制，公民在法律上实现了自由和
平等，在矛盾没有集中暴发的时候，也实现了一定的社会和谐。
但是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必然剥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所以这种和谐是不稳定的，随着现代
化的发展，剥削的程度加深，两极分化加剧，必然发生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所以这种和谐也是不稳定的。
　　第三，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
最高层次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这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的和谐社会，我国当前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就是这种意义的和谐社
会。
和谐社会作为一个现实秩序，同时也是一个理想目标。
从辩证唯物的角度来看，和谐是相对的、发展的，和谐中也孕育一定的矛盾，处理不好就可能转化为
冲突。
所以全面发展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以期达到下列目标：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快速提高，社会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人民安居乐业，每个人的发展都构成其他人自由发
展的条件，人们的幸福感和归属感非常强烈。
和谐社会是一盏指引社会发展的明灯，随着社会发展，和谐社会的标准和要求也会日益提高。
自以为和谐的社会也许是不和谐的，“人们对和谐的认识有时候会出现偏差，看起来是和谐的关系，
持续一段历史时期就可能变得不和谐”。
暂时和谐的社会也可能很快转变为不和谐的，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出现了新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
将带来新的和谐，周而复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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